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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虐兒及虐偶研究的啟示 

社區及司法介入跨專業研討會 

(2005 年 7 月 4 日) 

討 論 撮 要 

 

社聯行政總裁  方敏生女士  
 

 希望研討會可協助界內及有關人士了解港大「虐兒及虐偶研究」顧問報

告內容及對跨專業合作及社會服務的啟示，參考研究結果以促進跨界別

討論，交流意見，以發揮跨專業合作的動力 

 社聯歡迎歡迎首個全港性家暴研究，界內一向反映家暴問題嚴重，是次

研究引證界內觀察，同時反映問題的複雜性，需要不同界別專業人士擕

手合作；而社聯過去兩年積極推動跨界別合作 

 於 2003 年國際家庭日引入世界衛生組織公共健康角度處理家庭暴力；

並派出代表團研究英美相關政府架構、政策、司法角色及施虐者輔導服

務 

 在 2004 年推動社區與司法合作策略模式以預防及處理家庭暴力，舉行

多次跨專業研討會及培訓 

 本年邀請美國麻省首個施虐者輔導計劃 -- Emerge 資深培訓員到港進行

施虐者輔導計劃深入培訓工作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師及香港大學虐兒及虐偶顧問研究首席

研究員陳高凌博士 

 

 報告重點，另見演說簡報資料 

 

瑪麗醫院  香港大學  婦產科  梁永昌醫生  
 

 1998 年的研究發現 15%孕婦在懷孕期間遇到暴力對待；精神虐待更有
90%；反映社會乏略家庭暴力的嚴重性；  

 梁認為：「唔會一開始就打到死為止，一開始梗係先口角，所以應該盡

早介入同作出服務轉介，遇到家庭暴力的孕婦，患上產後抑鬱症的機會

比其他孕婦高兩倍，好易釀成命案。」  

 而從醫學角度，認為始終是「病向淺中醫」，從發現有輕微暴力時便需

提高警覺及提供協助。  
 瑪麗醫院現時有一個計劃專給遇到家庭暴力的孕婦，每節約三十分鐘的

心理輔導，希望能有所幫助。  



 2

香港律師會  家事法例委員會  屬下  家庭暴力委員會  主席  何志權律師  
 

 家庭暴力受害人很少使用法例作出保護，認為受虐者對法例認識不足，

以為禁制令很難申請，他說：「其實要拿取禁制令係非常容易，你上晝

準備申請，下晝已經可以取得禁制令。」  
 最重要是教導受害人知道自己的法律權利及法例可提供的保障，加以使

用，例如，社工、警察、醫護人員也需要了解有關的權利及法例，以協

助受害人使用法律的保障，故此，有需要加強前線工作人員的知識  
 在報告書裏面指出強制施虐者進行輔導能夠有效地減低家庭暴力重

犯，法庭應強制對施虐者進行輔導計劃，多加使用，以增強保障受害人

的安全，及減低家庭暴力重犯的比率  
 同意報告書建議修訂對暴力的定義，並列明誰可申請，在什麼情況下提

供保障；  
 而家庭關係的定義應包括前配偶、同居者、同性戀配偶、分居、離婚及

同住長者，但不包括同住的僱員或寄宿者  
 現時強制令內容對一般市民是不清晰，建議強制令改名為「保護令」，

使大眾、申請人及被禁制的人士，更明白法例的目的及用途；並且法庭

應可以作出多種不同的法令，例如寫明什麼行為會被禁止，申請人可於

保護令期間回家取回個人物品、暫時撫養權安排及探視令的安排；  
 建議法官應考慮賠償安排，如施虐者引致受害人受傷的醫藥費及住院費

 用  
 建議成立不只是家庭暴力法庭而應設立一個獨立家事法庭同時處理有

關於所有家庭引申的民事及刑事訴訟，過去在 1979 梁愛詩及譚惠珠也
有相同建議的推動  

 對於修法應盡快進行，未完成修法前，仍有現存的法例可使用  
 由於家庭暴力對社會經濟的費用很高，故必須盡快處理  
 香港律師會將會有份報告書建議更改家庭暴力的法律。建議中大部份同

陳博士相似而有部份將會更為深入。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副主席  林桂蘭女士  
 

 關心兒童目擊或處於暴力環境中對未來影響，例如：反映於朋輩欺凌問

題  
 觀察到在校老師、社工及社會對暴力的定義、理解、問題的認識及警覺

性不一引致，引起個案處理程序及溝通出現困難；  
 在處理時，宜先詳細了解事情始未，如即時報告，引起家長、兒童及學

校的困擾，避免造成冤案  
 事實上，學校是一個良好預防家暴的平台，可有重要的角色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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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加強學校、家長及兒童的培訓，老師也有反映培訓不足，事實上，現時

的老師均有很高的塑造性，能夠明白及接受新的觀念，提高敏銳性  
 而班主任是一個非常好的介入點，與班內同學建立信任的關係，及早識

別有需要支援的學生  
 學生之間有很多交流，但同學之間即使知道有問題，也不一定能提供解

決或支援方法，如能與學生有信任關係，可協助識別問題，並作出指引  
 另外，學校也可配合在家長日規定舉辦活動，以接觸平日較難接觸的家

庭，加強家長教育工作  
 形式上，家庭反映歡迎小組活動，對大型研討會認為不足促進了解及溝

通，有助家長建立互助支援的功能  
 在未來即將推出的通識教育，已令家庭暴力議題納入主題課程及課外活

動之內  
 加強監察工作  
 例如「學童保健計劃」應包括情諸評估及跟進工作配套  
 學童每年可進行情緒指標問卷，以協助識別需要及配對服務；但也需監

控，避免濫做問卷  
 相信「家長及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是良好機制促進學校與家庭合作  

 
群福婦女權益會  主席  廖銀鳳女士  
 

 分享兩個婦女報警求助的經驗及遇到的困難  
 建議長遠需成立專責家庭暴力工作隊，包括警方、檢控官、法庭人員等

等；短期來說，可擴大現時警方保護兒童組至家庭暴力組，共需多鼓勵

警方與跨專業人員溝通，開放討論  

 
社聯  業務總監 (服務發展 )  崔碧珊女士  
 

 介紹社聯倡議「零度容忍」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政策「跨界別社區與司

法協作」策略與機制框架 

 建議預防工作–兒童、家庭、社區及專業四個層面進行；同時針對高危

社群接觸點，進行普及性識別工作，以及早介入和提供即時支援，避免

問題惡化 

 研究配套服務發展，包括法庭/法律支援服務、施虐者輔導計劃、目擊

及身處家暴兒童的支援服務、受害人自強工作等 

 配套支援系統 – 修法、執法與司法界的介入、施虐者輔導計劃需要一

籃子司法配套 

 家暴傷亡檢討委員會不應只檢討福利機構接觸而死亡的虐兒個案，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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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個家庭角度出發，割裂地處理家庭暴力問題 

 由於問題普遍性高，不能單以投放資源於個案式的危機介入處理，有需

要檢討現時資源調配情況及服務成效，使資源更有效地運用  

 
立法會  議員 (社福界 ) 張超雄博士  
 

 立法會事實上並沒有權立法，只有政府能進行有關的工作  
 有必要透過定立中央政策使各政府部門作出回應，而立法會已在上周討

論中央協調機制的架構，並已去信新任的特首要求由政務司司長統籌各

局工作或設立家暴專員，主力負責有關的工作  
 而現時，能即時改善處理程序工作宜盡快先進行及落實  

 
公開討論意見  
 

 環境同時影響家庭生活，希望在房屋及公眾設施的設計上作出配合，陳

高凌博士同意每個專業均可作出貢獻及配合，同時，需加強網絡鄰舍支

援及溝通  
 問題不應從個人處理有需要整個社會機制的介入，例如有關刑事罪行應

由政府提出檢控，而非問受害人，由受害人決定檢控與否  
 仍有意見表示警方不論以哪種方式表達，仍然勸導受害人不要告施虐者  
 研究建議中有否考慮性別角度，以及性別影響？數字反映性暴力方面，

性別有明顯差別，以女性為主；另一方面，女性受害人中有 20%有自
殺意念，惟男性沒有明顯的影響；而虐待對女性帶來恐懼及創傷也有明

顯的分別  
 有參加者表示每月均需參與跨專業個案研討會，發現往往用以確立是否

虐兒，成立虐兒個案則有很多資源配合，但對於不成立為虐兒個案，並

不知道是如何跟進及進度如何，擔心這些個案會被忽視。  
 未來應繼續研究兒童在家庭暴力環境下的影響，現時，社會議題並不多

提及有關的關注  
 家庭和諧觀念有時反成為施暴的藉口，同時令受害人不能及早求助，故

此，應強調即使發生在家庭以內的暴力，是一項罪行  
 在非虐兒組群中，仍有 2-3 成兒童同意使用暴力，這是否反映現時普遍
對暴力文化的認同也值得留意  

 
 

紀錄：服務發展 (家庭及社區 )  
主任趙麗璇  

2005 年 7 月 8 日  


